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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提供高級職業學校學生預修技專校院課程之機會，發展學生潛能，以落實因材施教

之目標，並促進技職教育之發展，特依據教育部頒佈「高級職業學校學生預修技專校院專

業及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預修課程，包括以下學制所提供之課程：技術學院四年制、二年制；所稱高級

職業學校，包括公私立高職、綜合高中、高級中學附設職業類科。 

三、 本校為辦理高級職業學校推薦之學生預修專業級實習課程之甄審作業，各教學單位應組成

甄選委員會，辦理被推薦學生資格審查。 

四、 本校各教學單位應就所提供預修名額、專業、共同與通識選修課程科目名稱、上課時間、地點、

學分費等相關資料，送交相關高級職業學校聯繫宣導。 

五、 高級職業學校學生經就讀學校推薦選課，並由原就讀學校將推薦學生預選課資料，送交本

校教務處轉知各教學單位甄審委員會，審查各科目之選課名單，另函知高級職業學校甄審

合格名單。 

六、 經甄選合格之學生，應依本校選課規定完成選課手續，並依本校收費標準按學分數繳交學

分費，惟零學分之課程，依小時數繳交學分費；並應遵守本校教學、實驗等各項規則。 

七、 學生預修學分費以自行負擔為原則。惟原就讀學校為本校教育夥伴策略聯盟學校，而且符

合以下條件之一者，經本校校長核可後，得酌予減免： 

(一) 原就讀學校在學期間學業平均成績班排名前5％ 

(二) 家境清寒持有低收入戶證明。 

八、 甄審合格學生選課申請隨班附讀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每班以不逾五人為原則。 

(二) 受推薦學生預修之課程，每學期預修以不逾六學分為限。 

九、 甄審合格學生修畢預修課程後，成績及格者，由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核發學分證明。 

十、 修畢預修課程之學生於進入本校相關系科(組)就讀時，得持學分證明依規定申請學分採計抵

免。 

十一、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十二、本作業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